
武汉海关关于战疫情助复工稳外贸

二十条措施的通知
武关综发１５号文

一、确保防疫物资快速通关

（一）给予通关最大便利。在各通关现场开辟“绿色通道”，确

保防疫物资 ７×２４小时无障碍通关、“零延时”通关，做到随到随

检，即到即提，紧急情况下，可先予登记放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

续。对进境旅客携带个人物品和邮递物品中涉及疫情防控物资

的，在自用合理范围内适度从宽快速放行。

（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进口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防疫

物资及生产所需设备、原材料等相关商品，快速办理减免税手续，

对免税防疫物资已征收的税款予以退还；自 ２０２０年 １月 １日至 ３

月３１日，对进口免税防疫物资，不实施对美加征关税措施；对直接

用于抗疫的加工贸易捐赠货物，凭加工贸易企业申请先登记基本

信息放行，事后办理核销手续。

（三）简化海关作业手续。对特殊防疫物资如酒精、消毒液，

仅实施危险货物包装和特性标识查验，根据进口商和使用单位的

安全声明快速审核放行；对于因疫情防控原因急需进口的医用诊

疗设备，经主管海关同意，可以免于目的地检验；对涉及新冠肺炎

治疗、预防、诊断的疫苗、血液制品、试剂等特殊物品，可凭省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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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部门的证明，免于卫生检疫审批。

（四）优先办理检验检疫。对进口疫情防控物资，加快进境检

疫审批，涉及查验检测的优先实施查验、安排检测，快速完成合格

评定；对已获得第三方检测报告认可或认证的进口消费品，凭进口

商的质量安全合格声明，免于实验室检测。

二、优化流程提高通关效率

（五）推行业务在线办理。扩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范

围，企业可网上办理企业注册、备案和注销业务；对企业注册信息

发生变更的，除企业名称需要通过网上提交变更申请外，其他注册

信息暂无需申请变更，待疫情结束后再行办理相关手续；推广汇总

征税、自报自缴，以及原产地证书自动审核、自主签发、自助打印；

集中公布“多证合一”“全程网办”“掌上办理”事项，多渠道全方位

引导企业“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邮寄办”。

（六）优化海关查验方式。灵活采取“远程查验”“集中查验”

等多种方式查验，减少开箱，提高机检比例；收发货人可免于到场，

委托监管场所经营人、运输工具负责人协助海关查验，或通过电子

邮件、电子平台等方式告知海关无法到场，海关直接实施查验；对

关区内同时有“口岸事中”“目的地事中”双查指令的进口货物，除

必须在口岸完成检验检疫作业要求外，允许经目的地海关确认的

企业自主选择在口岸或目的地一次性合并实施。

（七）调整稽（核）查作业模式。疫情防控期间，防疫物资生产

经营企业涉及稽（核）查的，暂停实施稽（核）查作业，因特殊情况

确需实施的，可通过各种电子方式交换信息、报送材料，先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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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稽（核）查，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八）实施多元化担保。协调省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为企业

提供费用优惠、高效便捷的保函和保单等多种担保方式选择，扩大

电子保函“银关通”适用银行范围，鼓励企业选用银关保、关税保

证保险等多元化担保形式，指导企业远程（网上）办理保单，先通

关后缴税。

三、服务企业助力复工复产

（九）延长税款缴纳和滞报金征收期限。对于缴款期限届满

日在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至湖北省政府公布复工日期期间内的税款缴

款书，可顺延至复工之日后 １５日内缴纳，已产生的滞纳金可以减

免；对有关进口货物的滞报金，起征日顺延至湖北省政府公布的复

工日期，符合规定的予以减免。

（十）允许加工贸易延期办理手续。加工贸易企业因延迟复

工造成超期核销的，主管海关予以延期６个月，企业事后补办相关

手续；企业办理深加工结转、内销征税等因疫情防控原因超过规定

时限的，可延期办理相关手续；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前，除法律法规

明确要求外，对于租赁厂房设备、首次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手册延

期２次及以上等情形，原则上不要求提供担保。

（十一）简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对于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内企业从境外进口的自用合理数量疫情防控物资，纳入企业办

公用品范围进行管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加

工和物流配送企业，可适用集中申报免担保和“四自一简”的监管

措施。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保税监管场所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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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申报业务办理时限可顺延 １个月。对保税库看货成交棉、绿卡

棉和埃及棉，同时进口合同也无索赔条款，仅查验包装，免除实验

室品质检验。

（十二）开展“牵手行动”。海关牵手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指

定专人担任企业协调员，实施“一地一策”“一企一策”，量身定制

个性化服务措施；重点帮扶省内防护物资生产企业，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对于企业急需的进口货物，因受

疫情影响暂时未能取得主管部门批文的，凭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准予先凭担保放行。在鄂工作的外籍人员从境外返鄂时，对其携

带进境的行李物品提供通关便利。

（十三）指导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多渠道收集各国（地

区）因为疫情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及相关信息，组织专业人员就

疫情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产业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和评

估，及时向企业提供境外国家（地区）针对我国疫情采取的技术性

贸易措施信息，积极帮助企业提前谋划，主动采取应对策略，稳定

出口市场。

（十四）加强监测预警。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行业的进出

口数据分析力度，发挥海关“数据 ＋研究”辅助决策作用，密切监

测疫情对进出口贸易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及时做好预警分析，积极

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出对策建议。

四、宽严相济依法办案

（十五）引导企业主动披露。对疫情期间存在的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行为网上主动披露，相关材料事后补交，主动披露且被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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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警告或者５０万元以下罚款的行为，不列入海关认定企业信用

状况的记录。

（十六）严厉打击走私违法行为。对进口假冒伪劣防疫物资、

固体废物走私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等走私违法行为加大打击

力度，保障质量安全和生物安全；继续做好非洲猪瘟等动植物疫情

防控，保障进口食品农产品安全；严防“洋垃圾”利用疫期通过伪

报、瞒报、夹带等方式进口，坚决把“洋垃圾”拒于国门之外；加强

口岸监管反恐维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

（十七）从简从快办理行政处罚。加强协同配合，快速研判案

件线索，从速处理涉案货物、物品，大力提高办案效率，对违反海关

监管规定的案件依法依规从快处理，最大限度降低办案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影响，帮扶企业共渡难关。

五、深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十八）深化通关业务改革。全面推广“两步申报”“两段准

入”改革，提高进出口货物“提前申报”比例，推行“进口卸货直提”

“出口抵港直装”通关模式；实施转关作业无纸化，快件申报无纸

化；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间，促进口岸提效降费，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

（十九）促进进出口做大做强。最大力度保障粮食、蛋奶肉、

水产品、水果等生活物资、生产设备、生产性原材料等进口货物快

速通关，压缩检疫审批时长，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随报随批；最高效

率保障复工企业出口货物、供港澳产品便捷出口，优化出口前监

管，提供便捷出证服务；最有效措施便利运输工具进出境，支持中

—２８３—



国湖北 －日本关西直航航线和汉欧班列增量扩线，支持“水铁联

运”等多式联运项目发展；推进口岸物流一体化建设，实现货物快

速流转。

（二十）支持综保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充分发挥综保

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持续推进落实国发 ３号文件 ２１条措施；指

导宜昌综合保税区加快建设，尽快通过验收封关运作；支持襄阳、

黄石、鄂州申报建设综合保税区，支持武汉天河机场设立保税物流

中心（Ｂ型）；充分发挥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田”的作

用，坚持需求导向加快海关监管制度创新，因地制宜借鉴复制其他

自贸试验区先进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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